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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45 号）和《山东省学生体质健

康促进条例》等文件要求，现就加强中小学校校外配餐管理工作

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 

校外配餐是不具备食堂建设条件的中小学校解决学生集中

就餐需求的重要方式。中小学校校外配餐管理工作关系到广大师

生身体健康，关系到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，关系到千万家庭切

身利益。加强中小学校外配餐管理工作，保障学校食品安全与学

生营养健康，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

要求的重要指示精神、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保障学校食品安全与

营养健康工作的具体行动，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内在要求。各

市教育行政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

加强中小学校外配餐管理工作的重要性，站在践行“两个维护”

的高度，切实增强责任意识，明确职责任务，加强部门联动，强

化工作落实，确保学校校外配餐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，为学生健

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。 

二、明确管理职责 

（一）教育行政部门职责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

门是中小学校校外配餐工作的管理部门。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

负责制定中小学校校外配餐工作的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，指导和

管理中小学校校外配餐服务工作，负责辖区内中小学校校外配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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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选用的招标组织工作，要督促指导学校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

任。 

（二）卫生健康部门职责。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加强中小学生

食源性疾病监测。配合教育部门开展食源性疾病预防和营养健康

的知识教育。 

（三）市场监管部门职责。校外配餐单位的属地市场监管部

门要依法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责任，加强对校外配餐单位的日常监

督检查。要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不规范经营行为，责令配餐单位

限期改正；对发现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，要及时依法处理，确保

校外配餐食品安全。每年 12 月底前，县级市场监管部门向同级

教育行政部门通报辖区内校外配餐单位年度食品安全监督检查

情况。 

（四）中小学校管理职责。各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校园食品

安全管理主体责任，校长是学校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；要坚持“学

生自愿”原则，组织开展校外配餐服务工作；要建立健全学校校

外配餐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设立专（兼）职

食品安全管理员；要参照《学生餐营养指南》（WS/T554-2017）

和山东省地方标准《中小学校食堂管理与服务规范》

（DB37/T4200-2020），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营养健康需求，与配

餐单位共同制定学生餐食谱；要成立由学生代表、家长代表、教

师代表等参加的学校膳食委员会，定期组织广大师生、家长对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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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质量卫生、营养搭配、口感口味、供餐服务等进行量化评价；

学校和相关人员不得从配餐单位获取任何形式的回扣，学校教职

工用餐须足额缴纳伙食费，与学生用餐同菜同价，不得以任何形

式侵占学生利益；要建立校外配餐食品安全应急管理和突发事故

报告制度，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应急处置领导小组，制定食品安

全事故处置方案，定期会同校外配餐单位组织开展食品安全事故

应急演练，提高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。 

（五）校外配餐单位职责。校外配餐单位要严格落实单位食

品安全主体责任，须取得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和标注为“集体用

餐配送单位”的食品经营许可证；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和食品安

全标准，当餐加工；餐盒或密闭运输容器实行封签，表面应标明

加工单位、生产时间、保质期，标注保存条件和食用方法，严禁

使用非专用车辆配餐；要加强配餐精细化管理，科学营养配餐，

丰富不同规格配餐选择，保证菜品、主食质量，不断改进和提升

口味，提高师生就餐满意度；要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，严格履

行食品（含食用农产品）进货查验制度。 

三、严格准入退出 

（一）规范准入程序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

学校要严格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采用竞争择优的方式

（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磋商、询价等）选择依法取得集

体用餐配送资质、能够承担食品安全责任、社会信誉良好的校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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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餐单位，优先选择通过 HACCP、ISO22000 等先进管理体系的单

位。要与校外配餐单位依法签订配餐合同，明确双方食品安全与

营养健康的权利和义务；明确配餐食品的质量、餐量、价格、不

合格食品的处理方式等内容，存档备查。 

（二）完善退出机制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

制定校外配餐单位退出管理办法，实行负面清单制度，严格量化

考核。 

四、强化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部门联动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

卫生健康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协作、齐抓共管，共同排查

校外配餐工作中食品安全、营养健康的管理问题和隐患，抓好督

促整改，切实防控校园食品安全风险。要定期联合开展对学校和

校外配餐单位相关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和专业技能等知识的培训

与考核。要建立校外配餐管理信息共享机制，加强信息互通。 

（二）加强过程管理。各中小学校要明确专人具体负责校外

配餐管理和服务工作，加强对送餐车辆、配送路程、配餐用餐等

重点环节的监督管理，规范日常操作行为。要对每餐配送的食品

进行查验，重点检查食品存储、运输条件、感官性状、中心温度

（60℃以上）等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并做好记录。原则上应分

餐后配送，确需学校现场分餐的，要设立专门备餐间，保障分餐

环境卫生整洁。要每餐检查食品分餐人员的健康状况，有发热、



 — 6 — 

腹泻、咽部炎症等病症及皮肤有伤口或感染的人员不得从事分餐

工作。要严格落实配送食品留样制度，使用专用留样柜，足量留

样并做好记录。 

（三）加强节约管理。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和

学校要通过多种形式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、厉行节约反

对浪费等宣传教育，重点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个人饮食卫生和厉

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习惯，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结

合实际制定节约用餐规范，建立剩菜、剩饭等食品浪费信息定期

发布机制，引导师生关注和参与学校餐饮节约，推动“光盘行动”

常态化。 

（四）加强社会监督。各中小学校要通过校内公示栏、校园

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公布校外配餐单位名称、餐费标准、餐

费收支、原材料进货来源、学生在校就餐情况等信息，每周公布

学生配餐带量食谱和营养素供给量，接受学生、家长及社会各界

监督。要严格落实校长陪餐制度，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建立家长

陪餐制度。校外配餐单位要实施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，公开食品

加工、烹饪、分餐等关键操作过程，主动接受学校、家长及社会

的监督，推进社会共治。 

（五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市教育行政部门、卫生健康部门、

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中小学校校外配餐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

力度，对因工作不力、疏于监管，未能及时发现和消除重大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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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隐患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主体责任，导致发生食品安全事

故或造成较坏社会影响的，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省教育厅、省卫

健委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加大对中小学校校外配餐管理工作

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定期联合开展专项督导检查。 

幼儿园校外配餐参照本通知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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